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前后对照表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内容：  

序号 
修订内容所

处位置 
修订前 修订后 

1 “特别提示”

章节第 4条 

4、本计划的有效期为 4 年，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

算。授予日起 12 个月为禁售期，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禁售期后 36 个月为

解锁期，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

对象可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 

4、本计划的有效期为不超过 5年，自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日起计算。授予日起 12个月为禁售期，激励对象通过

本激励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禁售期

后 36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

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 

2 “特别提示”

章节第 5条 

5、解锁条件：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和业绩考核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 25%、

40%、3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和业绩考核

条件如下表所示： 

5、解锁条件：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和业绩考核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 25%、

40%、3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和业绩考核

条件如下表所示： 



锁定期 
解锁时间

安排 
解锁条件 

解锁数量占获授

股票数量比例

（%） 

激励对

象获授

限制性

股票自

授予日

后的 12

个月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

解锁期：

授予日12

个月后至

24个月内

解锁 

以 2013年为基

数，2014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20%；且

以 2013年净利

润为基数，2014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10%；  

25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

解锁期：

授予日24

个月后至

36个月内

解锁 

以 2013 年为基

数，2015 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40%；且

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2015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20%； 

40 

首次授予 以 2013 年为基 35 

锁定期 
解锁时间

安排 
解锁条件 

解锁数量占获授

股票数量比例（%） 

激励对

象获授

限制性

股票自

授予日

后的 12

个月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

解锁期：

授予日 12

个月后至

24个月内

解锁 

以 2013 年为

基数，2014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20%；且以

2013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4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10%；  

25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

解锁期：

授予日 24

个月后至

36个月内

解锁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5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40%；且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5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40 



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

解锁期：

授予日36

个月后至

48个月内

解锁 

数，2016 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60%；且

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2016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3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及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公司当年发

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

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和业绩考核条件  

预留限制性股票必须在本计划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内

一次性授予，激励对象达到考核条件后，应在可解锁日内按

25%、40%、3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具体解锁期限和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锁定期 
解锁时间安

排 
解锁条件 

解锁数量占

获授股票数

低于 20%；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

解锁期：

授予日 36

个月后至

48个月内

解锁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6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60%；且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6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30%； 

35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及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公司当年发

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

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和业绩考核条件  

预留限制性股票必须在本计划首次授予日起 12个月内

一次性授予，激励对象达到考核条件后，应在可解锁日内



量比例（%） 

激励对象

获授限制

性股票自

授予日后

的 12个月 

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锁

期：授予日

12 个月后至

24 个月内解

锁 

以 2013年为

基数，2014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20%；且以

2013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4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10%；  

25 

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锁

期：授予日

24 个月后至

36 个月内解

锁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5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40%；且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5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20%； 

40 

按 25%、40%、3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具体解锁期限和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锁定期 
解锁时间安

排 
解锁条件 

解锁数量占

获授股票数

量比例（%） 

激励对象

获授限制

性股票自

授予日后

的 12个月 

自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起

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

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以 2013年为

基数，2014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20%；且以

2013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4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10%；  

25 

自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5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40%；且以

2013 年净利

40 



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锁

期：授予日

36 个月后至

48 个月内解

锁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6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60%；且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6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30%； 

35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

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利润

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在当期

董事会确定的解锁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当期未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润为基数，

2015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20%； 

自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

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以 2013 年为

基数， 2016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

于 60%；且以

2013 年净利

润为基数，

2016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不

低于 30%； 

35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公司当年发生

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利

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在当

期董事会确定的解锁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

锁，当期未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3 
“第六节本

激励计划的

有效期、授予

日、禁售期、

解锁期、相关

限售规定” 

（一）本激励

计划的有效

期 

（一）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4 年，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

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一）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不超过 5 年，自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

日止。 

4 
“第六节本

激励计划的

有效期、授予

日、禁售期、

解锁期、相关

限售规定” 

（四）限制性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为解锁期，具体解锁安

排如下： 

解锁期 解锁时间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个 自授予日起 12 25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12个月后为解锁期，具体解锁安

排如下： 

解锁期 解锁时间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个 自预留部分限 25 



股票的解锁

期第 2 条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

予日起 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第二个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

予日起 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40 

第三个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

予日起 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35 

 

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起 12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相应的

授予日起 24 个

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

止。 

第二个 

自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起 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相应的

授予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

止。 

40 

第三个 

自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起 36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

35 



日起至相应的

授予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

止。 
 

5 
“第八节限

制性股票的

授予与解锁

条件” （二）

限制性股票

的解锁条件

第 3 条第 1

点的解锁条

件 

3、本激励计划在 2014-2016 年的 3 个会计年度中，分

年度进行财务业绩指标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

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解锁期 解锁条件 

第一个 

以 2013年为基数，2014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2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10% 

第二个 

以 2013年为基数，201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4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20% 

第三个 

以 2013年为基数，2016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6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

3、本激励计划在 2014-2016 年的 3个会计年度中，分

年度进行财务业绩指标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解锁期 解锁条件 

第一个 

以 2013 年为基数，2014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2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10% 

第二个 

以 2013 年为基数，201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4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20% 

第三个 

以 2013 年为基数，2016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60%；且以 2013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3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不低于 3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不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